
黄石市商品房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协议书

甲方：黄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黄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丙方：                                 （合作银行）

丁方：                                 （开发企业）
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设立商品房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事宜取得一致意见，根据《黄石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黄房管文[2017]57号）等规定，订立本协议。

一、商品房预售项目基本情况

预售商品房项目名称：                          

坐落位置：                                    

2、 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的管理

    1、丁方在丙方开立的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为：

账户名：                                      

账  号：                                      

开户行：                                      

开户行行号：                                  
该监管账户的使用范围仅限本项目公积金贷款资金的收存、拨付和使用；该监管账户不可支取现金，不得办理除查询功能以外的网上银行业务，不得办理质押，不得作为保证金账户及办理其他业务(乙方有规定的除外）。

2、乙方应协助丁方将公积金贷款资金全部存入丁方在丙方设立的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

3、丁方应当将公积金贷款转入对应的其在丙方设立的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中。丁方使用重点监管资金时，可根据用款计划和工程进度申请支付工程进度款、设计费、监理费等费用，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交用款事项等相关材料。甲方审核批准后，由丙方根据甲方书面批准的内容和传输的电子信息，将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中的资金直接拨付给丁方或与丁方签约的合同当事人。

4、丙方凭甲方签署的重点监管资金同意拨付证明载明的用款时间、金额、用途、收款单位，于2个工作日内拨款，未经甲方同意丙方不得擅自拨付重点监管资金。

5、丙方每个工作日将前一日账户交易明细信息（通过邮件发送电子版，应当包含监管账户累计收款金额、累计付款金额及余额）发送甲方；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将上月银行对账单（纸质版）报送甲方。
6、一个开发项目应当开立一个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原则上一个开发项目对应一个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如购房人要求在丙方之外的其他商业银行办理公积金贷款的，经甲、乙、丁三方同意可将住房贷款资金转入丁方在丙方开立的公积金贷款监管账户。项目预售过程中，公积金贷款资金账户原则上不得变更，丁方因特殊原因申请变更的，应当与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后，报甲、乙方审核通过，重新签订协议，并将原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的结余资金转入新的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

7、丁方承诺所提供的资金监管相关资料真实确定。由于丁方提供资料不真实造成拨付资金错误或延误的，丁方应承担相关责任。

8、协议四方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认真全面履行协议约定，因一方违反约定，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采取补救措施，完全、充分履行协议；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未采取补救措施，仍不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当协调解决，协调不成或当事人不愿协调的，可向黄石仲裁委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9、本协议须经四方签字盖章，自甲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至甲方书面通知其他各方同意撤销公积金贷款资金监管账户之日为止。本协议一式肆份，协议四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丁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